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

1 

证券代码：00253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司尔特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24 

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出售土地使用权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一、交易基本概述 

2016年9月12日，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

宣城东晨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转让

协议”），公司以3,800万元向宣城东晨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让位于宣城市

区响山路以东、科技路（规划）以北共21,314.00㎡的商业服务用地的土地使用

权。 

内容详见 2016 年 9 月 13 日登载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土地使用权

的公告》。 

因公司对上述土地规划了新的用途，拟用于投资建设健康产业基地，经友好

协商，公司与宣城东晨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年 5月 25日签订《土地使

用权转让之终止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终止协议”），双方一致同意终止 2016 年 9

月 12日签订的《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》，公司将不再处置上述土地使用权。 

（一）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

限公司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

议批准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相关部门审核批准。 

二、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主体  

甲方：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宣城东晨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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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协议内容  

(1)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，终止转让协议的成立、生效和履行，即终止协议签

署时，转让协议即行终止（解除），无论转让协议是否成立、生效和履行。甲乙

双方彼此之间基于转让协议的权利、义务关系自行解除（终止）。  

(2)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，对于转让协议订立、执行过程中各自的任何形式的

损失均由甲乙双方自行承担，在转让协议终止后（即终止协议签署后），甲乙双

方互不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。  

(3) 终止协议自甲乙双方签署后即行生效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自转让协议签署日起 10 日内，公司收到宣城东晨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

支付至公司的 100万元人民币，鉴于签订终止协议是综合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而

做出的，因此公司将归还 100 万元人民币至宣城东晨健康产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不

再承担任何利息、费用。转让协议的解除，不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，

也不存在承担费用的情况。 

2、该土地拟投资建设健康产业基地，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大健康产业

实施策略，有利于整合内部资源，为加快公司大健康产业发展搭建平台、创造条

件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土地使用权转让之终止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 

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




